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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

比基金”）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收盘，中比基金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２８

，

２０２

，

８６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４６６％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方式

中比基金

２０１１－０４－２０ １

，

４７２

，

１５０ １７．８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０ １

，

６３６

，

３５０ １７．３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４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１

，

８８０

，

６６８ １６．７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２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２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２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２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３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２５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５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８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６－０１ １

，

１７９

，

６０７ １５．９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６－０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６－２９ １

，

５５３

，

９１１ １４．９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５ ２

，

４８０

，

１７６ １６．１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７－１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９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２８

，

２０２

，

８６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数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数

股数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

中比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５．９９ １３３

，

０７７

，

１３８ ４．９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５．９９ １３３

，

０７７

，

１３８ ４．９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有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比基金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３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Ａ

股股票简称： 金风科技

Ａ

股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

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具有合法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本次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报告中载列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比基金 指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上市公司、金风科技 指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减持 指 中比基金减持所持有的金风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法定代表人：卢力

注册资本：欧元一亿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８７２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一级市场认购中国政府发行的债权及其他固

定收益债券；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专管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主要股东名称：

公司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８５０

万欧元

８．５％

比利时政府

８５０

万欧元

８．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１５００

万欧元

１５％

国家开发银行

１５００

万欧元

１５％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１０００

万欧元

１０％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１３００

万欧元

１３％

中国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欧元

１０％

比利时富通银行

１０００

万欧元

１０％

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欧元

１０％

公司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居留权

卢力 中比基金董事长 男 中国 北京 无

Ｒｉｋ Ｄａｅｍｓ

中比基金副董事长

、

比

利时下议院多数党主

席

、

外交事务委员会主

席

男 比利时 比利时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００２３８１

双箭股份

９

，

３４８

，

４５３ ７．９９

３０００８８

长信科技

１９

，

７０５

，

５５５ ７．８５

００２４５５

百川化工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７

００２４６０

赣锋锂业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５

００２５０４

东光微电

２０

，

４０８

，

１６３ １９．０７

００２５２９

海源机械

１２

，

４０８

，

０００ ７．７６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中比基金根据公司自身战略需要， 通过深交所减持所持有的金风科技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持有的金风

科技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公告股份减持前，中比基金持有金风科技

１６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金风科技总股本的

５．９９％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比基金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金风科技的股份共计

２８

，

２０２

，

８６２

股，占金风科技总股本的

１．０４６６％

；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收盘，中比基金仍持有金风科技

１３３

，

０７７

，

１３８

股，占金风科技总股本

的

４．９３８７％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金风科技如下

表所示：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方式

２０１１－０４－２０ １

，

４７２

，

１５０ １７．８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０ １

，

６３６

，

３５０ １７．３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４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１

，

８８０

，

６６８ １６．７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２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２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２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２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３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２５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５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８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６－０１ １

，

１７９

，

６０７ １５．９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６－０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６－２９ １

，

５５３

，

９１１ １４．９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７－０５ ２

，

４８０

，

１７６ １６．１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７－１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９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２８

，

２０２

，

８６２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

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或深交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签字：卢力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上海路

１０７

号

股票简称 金风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

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６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５．９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

，

持股数量

：

１３３

，

０７７

，

１３８

，

持股比例

：

４．９３８７％

变动数量

：

２８

，

２０２

，

８６２

股

变动比例

：

１．０４６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机场”或“发行人”）发行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深机转债”）网上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结束。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布的《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公

告一经刊出即被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深机转债本次发行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价格每张

１００

元，发行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本次网上申购

资金、网下申购定金均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网下发行经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现

场见证。

二、发行结果

根据《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的规定，本次深机转债发行总

额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部分（含原股

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按照网下配

售比例和网上定价发行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对初定的网下配售的深机转债数量和网上定价发行的

深机转债数量进行调整。 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１

、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

１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１２

，

２７０

，

４８４

张，即

１

，

２２７

，

０４８

，

４００．００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１．３５％

。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网下优先配售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

股东姓名 申购金额

（

元

）

优先配售数量

（

张

）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

，

２２７

，

０４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７０

，

４８４

（

２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２

，

２５１

，

７１４

张，即

２２５

，

１７１

，

４００．００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１．２６％

。

原股东共优先配售

１４

，

５２２

，

１９８

张，即

１

，

４５２

，

２１９

，

８００．００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２．６１％

。

２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中签率

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１１

，

０４０

张，即

３７１

，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８．５６％

。网

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７６

，

８３９

，

６４０

张，

２７

，

６８３

，

９６４

，

０００．００

元，中签率为

１．３４０５０２％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结

果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

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

１０

张（即

１

，

０００

元）深机转债。

３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期间共收到

３４

张申购单，全部为有效申购；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６

，

７６２

张，

即

１７６

，

６７６

，

２００．００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８３％

。 机构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３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张，申购金

额为

１３

，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网下实际配售比例为

１．３４０４８７％

。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实际获配金

额、返还定金情况请见附表《机构投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申购

获得配售的所有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的通知。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统

计，本次深机转债公开发行的申购情况如下：

类 别

中签率

／

配售比

率

有效申购数量 实际获配数量

金额

（

元

）

数量

（

张

）

金额

（

元

）

数量

（

张

）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网上无限售条件

股东

１００％ ２２５，１７１，４００．００ ２，２５１，７１４ ２２５，１７１，４００．００ ２，２５１，７１４

网下有限售条件

股东

１００％ １，２２７，０４８，４００．００ １２，２７０，４８４ １，２２７，０４８，４００．００ １２，２７０，４８４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认购

１．３４０５０２％ ２７，６８３，９６４，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８３９，６４０ ３７１，１０４，０００．００ ３，７１１，０４０

网下认购

１．３４０４８７％ １３，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６７６，２００．００ １，７６６，７６２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深机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及联系方式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募集说明书

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洋

经办人员：孙郑岭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安机场第一办公楼三，四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机场路机场信息大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４５６３３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４５６３２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１０

联系人：陈友新、王琴、谢亚文、田昊、封帆、赵鑫、张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６７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３６

发行人：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附表：网下申购明细

公告 编

号

证券账户名称

（

深圳

）

最终获配 数

量

（１０

张

）

退款金额

（

万元

）

１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４３ ５９，１９５．７０

２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７４３ １２，８２５．７０

３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８１ １９，７３１．９０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２２ ２９，５９７．８０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９２ ３４，５３０．８０

６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６，７０２ ４９，３２９．８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０２ ４９，３２９．８０

８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２１．２ ２９，５９７．８８

９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４１ ９，８６５．９０

１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３

瑞安第二期信托

１，６０９ １１，８３９．１０

１１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６，４３４ ４７，３５６．６０

１２

招商证券

－

中信

－

招商证券智远避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４１３ １７，７５８．７０

１３

招商证券

－

招行

－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９０ ３１，５７１．００

１４

招商证券

－

建行

－

招商证券股票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６８１ １９，７３１．９０

１５

招商证券

－

交行

－

招商证券智远内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７０２ ４９，３２９．８０

１６

华泰证券

－

中行

－

华泰紫金鼎步步为盈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３８ ６，９０６．２０

１７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３４１ ９，８６５．９０

１８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２１ ２９，５９７．９０

１９ ＵＢＳ ＡＧ ２，６８１ １９，７３１．９０

２０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３，７５３ ２７，６２４．７０

２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０２ ４９，３２９．８０

２２

长江金色晚晴

（

集合型

）

企业年金计划

－

浦发银行

２，５４７ １８，７４５．３０

２３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４０５ ９８，６５９．５０

２４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１，２０６ ８，８７９．４０

２５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６，３００ ４６，３７０．００

２６

中国银行

－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５１ ２４，６６４．９０

２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４３ ５９，１９５．７０

２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４０５ ９８，６５９．５０

２９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８１ １９，７３１．９０

３０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４０５ ９８，６５９．５０

３１

上海常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０ ４，９３３．００

３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４１ ９，８６５．９０

３３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４０５ ９８，６５９．５０

３４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４０５ ９８，６５９．５０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广发银行为

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

增加广发银行代理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广发银行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

７１３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

７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董建岳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ｄｂ．ｃｏｍ．ｃｎ

广发银行在其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

等业务。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联接和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

１

）华泰证券、宏源证券、华西证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深证

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网下股票认购）等业务。

（

２

）宏源证券、华西证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深证基本

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及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

３

） 山西证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的开户、认购（或网下股票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

）

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２５

）

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联系人：程高峰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办公地址：上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宏源证券

法定代表人：冯戎

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５２１９

联系人：李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３．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８

楼深圳总部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７２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９９１

联系人：金达勇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４．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郭熠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

）

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３５１

）

８６８６６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瑞福优先集中申购与赎回结果及瑞福进取复牌的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发布了《关于办理国

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瑞福优先份额的集中申购与赎回公

告》（简称《申购与赎回公告》）和《关于瑞福进取（

１５０００１

）的交易风险提示公

告》（简称《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基金（简称“瑞福

分级”）之瑞福优先份额（简称“瑞福优先”）本次集中申购与赎回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同时，瑞福进取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实施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本次瑞福优先的申购情况已经符合停止接受申购

申请的条件，根据《申购与赎回公告》，本基金管理人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起停止

瑞福优先本次开放的申购业务。

根据《申购与赎回公告》的规定，本次集中申购赎回将以瑞福优先的有效

赎回申请为基准对瑞福优先的申购进行份额限制。 如果经确认有效的申购份

额大于赎回份额，则以赎回份额为基准，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

交确认；如果经确认有效的申购份额少于或等于赎回份额，则申购申请全部

予以成交确认。 经本公司统计，本次瑞福优先有效赎回申请份额为

１３０

，

１５８

，

９４５．９０

份，有效申购申请金额为

１

，

０２８

，

３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元，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瑞福

分级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０．７８９

元计算，本次瑞福优先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为

１０．００７４４５％

，比例确认后的申购确认份额为

１３０

，

１５８

，

９４１．００

份。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瑞福优先集中

申购与赎回期间的全部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

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投资者可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到各销售网

点查询申请确认情况。 未获成交确认的申购资金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

３

个工

作日内通过销售机构划往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

基金管理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基金销售机构将瑞

福优先的赎回款项划往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

本次集中申购与赎回结束后，瑞福优先总份额为

２

，

９９９

，

８３６

，

６３５．６３

份，瑞

福进取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仍为

３

，

０００

，

４９６

，

２３８

份，合计瑞福分级基金的总

份额为

６

，

０００

，

３３２

，

８７３．６３

份，两级基金的基金份额配比为

１

：

１．０００２１９８７９

。

根据《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鉴于本次瑞福优先的集中申购与赎回

已经结束，且本基金管理人已对瑞福优先份额集中申购与赎回的结果进行公

告，瑞福进取（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０１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

牌。瑞福进取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份额参考净值为

０．６２１

元，累计份额参考净值为

０．８４６

元。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１

份。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业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为保证硅业公司

１５００

吨

／

年多晶硅填平补齐技术改造及扩建项目顺利建设，硅

业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行申请

３

亿元固定资产贷款， 贷款期

限为

５

年，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５％

，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

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硅业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６１．８２％

。

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缆公司）是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为保证德缆公司“重大装备用特种电缆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节能

环保双绝缘电气装备用电缆生产线项目”顺利建设，德缆公司向德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旌阳支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贷款，贷款期限为

５

年，贷款利率

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德缆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５２．９０％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４．４９％

，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的

担保余额总计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

４．０７％

，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０．４２％

， 增加公司对硅业公司以及德缆公司

的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８８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７．４６％

。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汇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撤销其他特别处理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

２００７

？ 年度和

２００８

？ 年度连续两年亏损，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２０１０

年，经公司董事

会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起被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而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本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显示：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５

，

４６５

，

２６３．６２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２

，

３６３

，

４８５．１８

元。 本公司业务运营正

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

特别处理；证券简称由“

ＳＴ

汇源”改为“汇源通信”，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６

）不变，

公司股票的日涨跌幅限制将由

５％

恢复为

１０％

。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停牌

１

天，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重庆市建设项目及招标网（

ｈｔｔｐ

：

／／６１．１２８．１９５．２５０

：

５０００／ｉｎｄｅｘ．ａｓｐ

）发

布《重庆市电力公司

２０１１

年集中规模量物资采购钢芯铝绞线、镀锌钢绞线（用于

１１０ｋＶ

及

以下工程项目）中标结果公示？？ 》（公示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示河南

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此次中标二个包，其中包三

１６８０

吨，包四

１６８０

吨，合计中标导、地线

３３６０

吨；业主单位为：重庆市电力公司物流服务中心，

为重庆市电力公司下属单位，财务实力雄厚、商业信誉好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以上业主

单位及招标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标结果公示中以上所中二个包的总价值为人民币

５２

，

９２９

，

６３０．００

元（大写为：人民

币伍仟贰佰玖拾贰万玖仟陆佰叁拾元整），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６．８５％

。 此次中

标事项将对公司完成全年的销售业绩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本公司在获得以上工程项目的后续合同尚未签订， 付款方式及其他重要合同条款

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取得中标通知书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５

债券简称：

０８

康美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普宁市康美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实业”）的通知，康美实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将

原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同时，康美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

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康美实业共持有本公司

６６４

，

１２１

，

１２５

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０．２０％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

３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康美实业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７８％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０４％

。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南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与有关方面筹

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ＳＴ

南方，股票代

码：

０００７１６

）已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积

极推进对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

议案。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周公告一次上述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王志伟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

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过往从业经历

在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历任广东发展银行信托投资部总经理

、

广东

发展银行行长助理兼广发实业投资公司总经理

、

广东发展银行党组成

员兼副行长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兼董事长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硕士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无

关于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折算日的公告

根据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和《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决

定对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进行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并决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为本基

金的基金份额折算日。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与折算日标的指数收

盘值的千分之一基本一致。 基金份额折算由本基金管理人向注册登

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并由注册登记机构进行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

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数额将发生调整，但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

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 基金份额折算对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

可抗力，本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办理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